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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 

吉卫联发〔2024〕31号 

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县（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局）、政务

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公安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障局、疾
病预防控制局：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

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 号）要求，省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吉林

省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

设管理局   

吉林省公安

厅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吉林省医疗保障

局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

局   

2024 年 6 月 27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吉林省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满足群众关于新生儿出生后各事

项办理需求，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经办服务工作，制定本

方案。 

一、工作目标 
整合《出生医学证明》办理（首签）、预防接种证办理、户口登记（申报

出生登记）、办理居民医保登记、医保缴费、社会保障卡申领、生育医疗费用

报销、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登记等事项，以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为目标，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事项跨多部门、需多次跑动的现象，整合信息资源，构建多事集

成、安全高效、快速简办的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服务经办新模式，2024 年 6

月 30 日在全省同步启动线下办理。 



二、线下办理适用范围及办理流程 

（一）线下办理适用范围 

1.办理情形：已在助产机构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可自行选择

前往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一站式办理新生儿户口登记（申报出生登

记）、居民医保登记、医保缴费及社会保障卡申领。 

预防接种证办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在助产机构实行“免申即享”。科学

育儿指导服务登记可在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专区查看，学习相关育儿知识和

技能指导等健康教育知识（待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标准印发后，进一步完善扩

展服务内容）。 

2.申请人范围：新生儿父亲或母亲一方可申请办理。 

如新生儿父亲或母亲无法到现场办理，可委托新生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经签字授权后办理。 

3.所需材料：《出生医学证明》、落户方的户口簿、办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线下办理申请表（见附件 1，可在“吉事办”办事

指南页面下载）。 
如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代办，需提供新生儿跟随落户方（父亲或母亲）的

有效身份证件。特殊情况需要多人签字，但申请表上签字人不全的，可提供单

独授权委托书替代。 

（二）线下办理流程 

1.综窗受理。申请人持所需材料前往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由综合

窗口工作人员核对材料、统一录件，并做好现场指导答疑等工作。 

2.流转办理。公安窗口现场办理户口登记。吉林省全流程审批系统（碧玺

系统）分别连通医保和人社部门相关办理系统，进行医保登记和社保卡办理。

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提醒申请人查看医保登记办理结果并引导申请人完成医保缴

费，并在缴费到账后，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激活新生儿医保码。 

各地可根据实际按照“只进一门、多表合一、材料一次提交、全程高效办

理”的要求，优化线下联办工作。 
3.结果物领取。户口簿可在政务服务中心当场打印领取。社保卡可选择邮

寄或自取，选择邮寄的，申请人需填写详细地址，并告知邮寄费用由申请人承

担；选择自取方式的，可拨打咨询电话 12333 查询线下领取地点。 

（三）其他特殊情况 
无《出生医学证明》或信息有误、选择不在我省落户、选择在家庭户口或

社区集体户口以外的户口为新生儿落户、证照丢失补办等特殊情况，无法进行

线下联办，申请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咨询负责部门后到指定机构办理。 

三、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是全省优化政务服务、提升

行政效能的重要举措，各级职能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分工协作，建立健

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工作合力，确保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顺利实施。 

（二）强化服务保障。各级职能部门要强化工作保障，组织开展人员业务

培训，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服务场地、人员、设备要求。各级职能部门

要同时保留原有业务办理渠道，满足特殊人群办事需求。不得以“一件事联

办”为理由拒绝群众通过原渠道办理各相关事项。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级职能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新生儿出生“一

件事”宣传，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政策解读力度，确保办事群众广

泛知晓。 

  

附件：1.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线下办理申请表 

2.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线下办理申请材料清单 

3.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线下办理流程图 

4.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线下录件操作指南 


